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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回顾 

（一）政策依据

（二）政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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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 ）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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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回顾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 ）

“二、特别事项的处理”规定：

      1.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

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条款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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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回顾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97号 ）第三条规定：

      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开展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可按规定税前扣除；加计扣除时按

照研发活动发生费用的80%作为加计扣除基数。委托个人研发的，应凭个人出具的发票等

合法有效凭证在税前加计扣除。

      【条款废止】企业委托境外研发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其中受托研发的境外机构

是指依照外国和地区（含港澳台）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受托研发的境

外个人是指外籍（含港澳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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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回顾

      （五）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第三条所称“研发活动发生费用”是指

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托方的费用。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

　　委托方委托关联方开展研发活动的，受托方需向委托方提供研发过程中实际发

生的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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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最新政策解析 

（一）最新政策解析

（三）年度纳税申报管理政策解析

（四）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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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新政策解析

      一、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

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

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上述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

的，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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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由委托方到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进行登记。相关事项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执行。

（一）最新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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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纳税申报管理政策解析

       企业应在年度申报享受优惠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的规定办理

有关手续，并留存备查以下资料：

　　（一）企业委托研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立项的决议文件；

　　（二）委托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三）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境外研发合同；

　　（四）“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五）委托境外研发银行支付凭证和受托方开具的收款凭据；

　　（六）当年委托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等资料。

　　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

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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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注意事项

1、企业对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以及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2、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等文

件规定执行。　

3、本通知所称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4、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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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填报解析

（一）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注意事项

（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填报技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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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10 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等优惠明细表
（一）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注意事项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24 三、加计扣除（25+26+27+28） *
25 （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
26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

27 （三）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 *

28 （四）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
29 四、所得减免（30+33+34+35+36+37+38+39+40）  
30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31+32）  
31 1.免税项目  
32 2.减半征收项目  
33 （二）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34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35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6 （五）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37 （六）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38 （七）线宽小于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39 （八）线宽小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40     （九）其他  
41 合计（1+16+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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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最新优惠事项和年度申报表格式，进行了栏次调整，和年度申报表在栏次

设置上，更加趋同。

2、仅管新表中保留了“研发费加计扣除、创意设计活动费用加计扣除、残疾人工

资加计扣除”等项目，但填表说明和现行政策保持了同一口径：季度申报时不得

享受。（特别提示）

填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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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基本信息

1 □一般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 　

2 本年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数量 　

研发活动费用明细

3 一、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4+8+17+20+24+35） 　

36 二、委托研发[(37-38)×80%] 　

37 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38 其中：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39 三、年度研发费用小计(3+36) 　

40 （一）本年费用化金额 　

41 （二）本年资本化金额 　

（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填报技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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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度共有3个研发项目，其中，A项目为自主研发项目，B项目委

托境内科研所研发，C项目委托境外机构研发。A专利共计支出140万元，明细如下：

（1）研发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60万元、职工教育经费1万元、职工福利费4万元；

（2）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20万元、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租赁费5万元、与研发活动

有关的房屋租赁费10万元；

（3）办公用房折旧费19万元；

（4）新型专利设计费5万元；

（5）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合

计16万元。

      支付B项目委托研发费用100万元，最终项目研发失败。支付C项目委托研发费用200万元（全

部为费用化支出）。

案例

注：案例出自“高金平税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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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金额均不含增值税，计算过程如下：

    人员人工费用中的职工教育经费1万元、研发活动有关的房屋租赁费10万元、办

公用房折旧费19万元，不得享受加计扣除，职工福利费4万元属于其他相关费用。

    剔除其他相关费用16万元，允许享受加计扣除费用的金额=140-1-10-19-16-

4=90万元，

允许享受加计扣除的其他相关费用限额=90÷（1-10%）×10%=10万元，

据此，甲公司2018年允许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总额=90+10=100万元。

计算过程

A自主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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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项目委托境内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基数=100×80%=80万元。

计算过程

B委托境内研发项目、C委托境外研发项目

C项目委托境外研发项目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200×80%=160万元。

C项目委托境外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基数

=（100+80）×2/3=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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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政策速递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8年7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按75%加计扣除的政策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

全年可减税6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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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回顾 
 

企业委托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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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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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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